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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 河南省教育厅

关于加强中秋、国庆期间廉洁自律工作

坚决治理“节日病”的通知

省管高校、厅机关各处室、厅直属各单位（学校）： 

为切实加强中秋节、国庆节期间的党风廉政建设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，结合正在开展的“查找廉政风险、构筑拒腐防线”和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贯彻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，现就节日期间加强廉洁自律工作，坚决治理“节日病”，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加强教育，切实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。在中秋、国庆双节前要结合《廉政准则》贯彻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，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集中开展一次学习贯彻执行《廉政准则》活动，围绕遵守“八个严禁”、“52个不准”认真进行对照检查，自查自纠，通过学习和对照检查，使《廉政准则》入脑入心，真正成为防止不廉洁行为的防火墙。要深入开展多种形式党性党风党纪教育，促使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，增强党性观念、树立廉洁从政意识。要加强党的传统和作风教育，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，倡导以廉为荣、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。

二、明确要求，认真执行《廉政准则》和厉行节约有关要求。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有关要求、严格执行《廉政准则》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同时，在双节期间，要重点治理以下五个方面的“节日病”。一是严禁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和各种支付凭证；二是实行节假日期间公车封存制度，严禁公车旅游、公车私用；三是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、大吃大喝、游山玩水和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；四是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或滥发实物；五是严禁党员干部参与赌博和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事宜。

三、严格管理，坚决制止不廉洁行为的发生。节日期间是考验党员领导干部能否认真遵守《廉政准则》、真正做到廉洁自律的关键时期，各省管高校和厅直属单位要借“查找廉政风险、构筑拒腐防线”活动和《廉政准则》贯彻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的开展，采取得力措施，完善机制，健全制度，规范程序，落实责任，坚决防治不正之风和奢侈浪费行为，集中整治“节日病”。要严肃财经纪律，彻底清理“小金库”，从资金来源上堵塞漏洞。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，管好自己，管好家属、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，带头树立良好风气。

四、强化监督，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。严格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党政“一把手”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领导班子成员要各负其责，切实加强对重点单位、重点环节和重点人员的管理和监督。纪检监察机构和人员，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省管高校和厅直属单位要组织力量，开展检查，监督治理“节日病”措施是否落实到位；要公布举报电话，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，及时发现和查处各种违纪违法行为。省高校纪工委、驻教育厅纪检组将组织人员进行检查，同时公布举报电话，受理群众举报。

省管高校、厅直属单位要及时汇总中秋、国庆节日期间加强廉洁自律工作的情况，认真填写《治理“节日病”情况统计表》，于10月15日前将总结连同统计表报省高校纪工委和厅纪检组。

二 ○ 一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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